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获得补助金额：270万元。

●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本次补助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2024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会

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一）获得补助概况

2024年12月30日，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

造有限公司收到政府收益类补助270万元（未经审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的66.58%。

（二）补助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合计

获得时间

2024年12月30日

补助类型

收益类

补助金额

270
270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的比例（%）

66.58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

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公司收到的该笔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补助。

本次补助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2024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

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日

证券代码：600178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2025-001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谨此宣布，以下变动自2024
年12月31日起生效：本公司执行董事唐均君先生（以下简称“唐先生”）获委任为公司董事会

主席及提名委员会主席；张素心先生（以下简称“张先生”）辞任公司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及

提名委员会主席职务。现将有关事宜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委任董事会主席及提名委员会主席的情况

本公司执行董事唐先生获委任为本公司董事会主席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席，自 2024
年12月31日起生效。

二、辞任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及提名委员会主席的情况

张先生因工作需要辞任公司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席职务，自

2024年12月31日起生效。张先生亦不再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叶峻先生的候补董事。

张先生已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并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与其辞去职务有关的其他事

宜需要提请公司股东注意。

董事会谨此衷心感谢张先生在任职期间对本公司作出的卓越贡献。

特此公告。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1日

A股代码：688347 A股简称：华虹公司 公告编号：2025-001

港股代码：01347 港股简称：华虹半导体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主席委任、执行董事及

董事会主席辞任、专门委员会成员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反诉原告）
● 涉案金额：购房款人民币1,250万元、房屋租金人民币9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

2017年8月起算至实际给付日期，利率以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等。
● 一审判决结果：
1、确认北京乐普盛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年8月签

署的《办公楼买卖合同》有效；
2、驳回北京乐普盛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3、驳回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反诉请求。
●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根据一审判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法院”）驳回北京乐普盛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普盛通”或“原告”）全部诉请，支
持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辰软件”或“公司”）主要诉请，判令双方签署的

《办公楼买卖合同》有效，预计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损益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由于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处于上诉期内，最终结果尚不确定，对公
司造成的具体影响需以生效判决的实际执行情况为准，待一审判决结果生效，公司会尽快提
请法院解除对公司银行账户中的部分资金冻结。公司将根据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诉讼基本情况
2024年6月，公司与乐普盛通发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

14日披露的《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一审审理期间，乐普盛通向法院
申请财产保全，冻结公司基本账户中部分资金 1,05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25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银行基本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暨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
017）。

二、本次诉讼一审判决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下达的《民事判决书》（2023）京 0105民初 78893

号，一审判决如下：
“一、确认北京乐普盛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8月

签署的《办公楼买卖合同》有效；
二、驳回北京乐普盛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三、驳回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反诉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149,300元、本诉保全费5,000元，由北京乐普盛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

担（已交纳）。
反诉案件受理费76,165元、反诉保全费5,000元，由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

交纳）。”
三、诉讼进展情况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一审判决，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请，支持浩辰软件主要诉请，判令双方签署的《办公

楼买卖合同》有效，预计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损益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由
于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处于上诉期内，最终结果尚不确定，对公司造成
的具体影响需以生效判决的实际执行情况为准，待一审判决结果生效，公司会尽快提请法院
解除对公司银行账户中的部分资金冻结。公司将根据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日

证券代码：688657 证券简称：浩辰软件 公告编号：2025-001

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期间：2024年12月23日至2024年12月27日

● 回售有效申报数量：10张

● 回售金额：1002.70元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5年1月2日

一、本次可转债回售的公告情况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披露了《浙江华海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海转债”可选择回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123号），并分别于

2024年12月17日、2024年12月18日、2024年12月19日、2024年12月20日、2024年12月21
日、2024年 12月 24日、2024年 12月 25日、2024年 12月 26日、2024年 12月 27日披露了关于

“华海转债”回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临 2024-124号、临 2024-125号、临 2024-
126号、临 2024-127号、临 2024-128号、临 2024-129号、临 2024-130号、临 2024-131号、临

2024-134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本次回售的“华海转债”代码为“110076”，回售价格为人民币100.27元/张（含当期利息、

含税）。“华海转债”的回售申报期为 2024年 12月 23日至 2024年 12月 27日，回售申报已于

2024年12月2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结束。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一）回售结果

“华海转债”的回售申报期为2024年12月23日至2024年12月27日，回售价格为人民币

100.27元/张（含当期利息、含税）。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

数据，本次回售申报期内，回售的有效申报数量为10张，回售金额为人民币1,002.70元（含当

期利息、含税），公司已根据回售的有效申报数量将回售资金足额划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户，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

规则，回售资金发放日为2025年1月2日。

（二）回售的影响

本次“华海转债”回售不会对公司现金流、资产状况、股本情况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可转债回售的后续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未回售的“华海转债”将继续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五年一月二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600521 公告编号：临2025-001号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110076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海转债”可选择回售结果的公告

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5-001
债券代码：113039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的宁津国瑞新能源有

限公司等2家公司、主要投资工商业屋顶光伏项目的一级子公司黑龙江省嘉泽分布式智慧能
源有限公司下属的湖北省中徽辉灿新能源有限公司等12家公司。

●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否。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为宁津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等14家公司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

金额合计为人民币31,489.7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上述14家公司实际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18,524.82万元。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简介
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及降低被担保人的项目融资成本，公司于近日为控制的宁夏宁

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下属宁津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津国瑞”)、宁津瑞鸿
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津瑞鸿”）；主要投资工商业屋顶光伏项目的一级子公司黑龙江
省嘉泽分布式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下属的湖北省中徽辉灿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中
徽”）、广东兴长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兴长”）、鹤山市鼎声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鹤山鼎声”）、南阳市泽诚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阳泽诚”）、湖北季润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季润”）、江陵伊凡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陵伊凡”）、盐城市泽
恺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泽恺”）、广德泽广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德泽
广”）、常山县欢瑞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山欢瑞”）、湖北凯聚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湖北凯聚”）、重庆昱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昱瑾”）、达州辰润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州辰润”）分别向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银金租”）、
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金租”）、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银
金租”）、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交行宁夏区分行”）进行融资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与交银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宁津国瑞、宁津瑞鸿、湖北中徽向交银金租以融资
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3,621.15万元、13,624.73
万元、811.26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上述 3家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5,117.29万元。

2、公司与苏州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广东兴长、鹤山鼎声、南阳泽诚、湖北季润向苏州
金租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313.93万元、
216.46万元、139.25万元、250.64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上述 4家公司实际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人民币920.28万元。

3、公司与北银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江陵伊凡、盐城泽恺、广德泽广、常山欢瑞、湖北凯
聚向北银金租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188.06万元、250.58万元、725.75万元、475.66万元、188.06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
上述5家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828.11万元。

4、公司与交行宁夏区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重庆昱瑾、达州辰润向交行宁夏区分行进
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257.50万元、426.67万元。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为上述2家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59.14万元。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召开的三届三十次董事会、于2024年5月13日召开的2023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2024年度授信额度计划的议案》《关
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
23日、2024年5月14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三届三十
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4年度授信额度计划及在授信额度内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13）和《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4-02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宁津国瑞
1、宁津国瑞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宁津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

91371422MA3C76FR43
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宁城街道香江大街与泰山路交叉口东100米路南

8,655万元

2016年3月9日

李辉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项目工程的建设及运营管理；电力销售；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总承包；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设备及其配件的设计、销售及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宁波保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宁津国瑞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51,037.85
17,678.84
6,775.60
4,185.37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50,612.67
20,129.81
4,985.02
2,427.05

注：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宁津国瑞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二）宁津瑞鸿
1、宁津瑞鸿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宁津瑞鸿新能源有限公司

91371422MA3D2PP53F
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宁城街道宁德路东侧

9,000万元

2016年12月28日

郑小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项目工程的建设及运营管理；售电；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总承包，风力
发电、太阳能发电设备及其配件的设计、销售及其售后服务，垃圾电站、生物质发电项目工
程的建设及运营管理，工程造价及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宁波洁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60%
2、宁津瑞鸿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49,991.7
17,105.4
6,290.18
2,505.35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50,936.95
19,235.55
4,815.36
2,106.81

注：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宁津瑞鸿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三）湖北中徽
1、湖北中徽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湖北省中徽辉灿新能源有限公司

91420202MACH4UMT5T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花湖大道30号万达公寓501室（申报承诺）

500万元

2023年5月6日

兰川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核电设备成套及工程技术研发,电
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
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
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筑智能化系统
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黑龙江省嘉泽分布式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湖北中徽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768.29
99.74
0.00

-0.26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833.21
145.88
74.08
46.14

注：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湖北中徽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四）广东兴长
1、广东兴长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广东兴长新能源有限公司

91442000MA57CN3N88
中山市横栏镇永兴工业区顺兴北路80号二楼中青创咖42卡

500万元

2021年10月29日

杨广智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电气设备修理；智能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销售；专业设计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嘉嵘新能源（广东）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广东兴长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355.79
268.02
64.92
45.07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349.39
292.53
38.46
23.05

注：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广东兴长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五）鹤山鼎声
1、鹤山鼎声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鹤山市鼎声新能源有限公司

91440784MAC583697P
鹤山市鹤山工业城和顺路605号自编之一

100万元

2022年12月9日

韩晓东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合同能
源管理；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节能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嘉嵘新能源（广东）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鹤山鼎声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104.00
99.96
0.00

-0.04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211.77
102.02

4.41
2.07

注：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鹤山鼎声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六）南阳泽诚
1、南阳泽诚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南阳市泽诚新能源有限公司

91411330MA9LA30Y3N
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产业集聚区中源路中段西侧3号恒力院内102室

100万元

2022年5月26日

杨广智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风力发电
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工程管
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黑龙江省嘉泽分布式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南阳泽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157.73
104.72
15.96
5.75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159.34
115.50
15.83
10.40

注：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南阳泽诚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七）湖北季润
1、湖北季润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湖北季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1420600MACYAKM92X
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开发区新风路5号园区一栋四层办公楼401室

500万元

2023年9月21日

陈春燕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
电技术服务,核电设备成套及工程技术研发,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太阳能热利用产品
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发电
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销售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
营、民用机场建设）,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南京嘉恒亚联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湖北季润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
--
--
--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229.62
111.85
14.83
11.85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湖北季润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八）江陵伊凡
1、江陵伊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江陵伊凡新能源有限公司

91421024MACM2LG25U
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白马寺镇新口村六组749号（自主申报）

100万元

2023年6月13日

杨广智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工程
管理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陆上风力发电
机组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黑龙江省嘉泽分布式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江陵伊凡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0.00
0.00
0.00
0.00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184.50
5.18
8.36
5.18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江陵伊凡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九）盐城泽恺
1、盐城泽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盐城市泽恺新能源有限公司

91320981MADFQMAMXW
东台市南沈灶镇金星村一组（江苏科美瑞铝业有限公司经营性用房内）

100万元

2024年4月12日

陈春燕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陆上风力发电
机组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
技术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南京嘉恒亚联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盐城泽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
--
--
--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259.28
-0.03
0.00

-0.03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3、盐城泽恺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十）广德泽广
1、广德泽广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广德泽广新能源有限公司

91341822MA8P3JKD6Y
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市誓节镇经济开发区西区前进路19号

100万元

2022年5月31日

杨洁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工
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
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淮南嘉恒泽济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广德泽广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369.95
99.93
0.00

-0.06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755.70
123.29
33.20
23.36

注：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广德泽广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十一）常山欢瑞
1、常山欢瑞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常山县欢瑞新能源有限公司

91330822MAC10HAJ5Y
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青石镇青溪街39号1号楼239室

100万元

2022年10月27日

杨帆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核电设备成套及工程技术研发；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资源
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合同能源管理；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风
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光伏发电设备
租赁；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池销售；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黄冈嘉恒铭丰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常山欢瑞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485.23
103.96
12.61
3.96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482.78
121.75
37.31
17.73

注：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常山欢瑞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十二）湖北凯聚
1、湖北凯聚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湖北凯聚新能源有限公司

91421024MAC9YQBN1E
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熊河镇楚江大道西侧03幢

500万元

2023年2月28日

徐青春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
售,电气设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
售,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智能输配
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充电桩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力设施器材销售,充电控制设备租赁,
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黄冈嘉恒铭丰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湖北凯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
--
--
--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171.04
1.17
3.40
1.17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湖北凯聚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十三）重庆昱瑾
1、重庆昱瑾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重庆昱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91500115MACFUF0X77
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齐心大道20号

100万元

2023年4月18日

庞舒彤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
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储能技术服
务；节能管理服务；标准化服务；环保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
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力设
施器材销售；电力测功电机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软件开发；软件销售；电子、机械设备
维护（不含特种设备）；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运行
效能评估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互联网数据
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重庆嘉恒和光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重庆昱瑾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
--
--
--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267.64
-0.07
0.00

-0.07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重庆昱瑾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十四）达州辰润
1、达州辰润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达州辰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1511703MAD2YAAD54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杨柳街道绥定大道二段238号好一新五金科技城1栋第3层办公室第1间

500万元

2023年10月30日

陈春燕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发电
技术服务；核电设备成套及工程技术研发；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太阳能热利用装备
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销售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
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南京嘉恒亚联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达州辰润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
--
--
--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458.32
13.59
17.83
13.59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达州辰润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交银金租签署的保证合同
公司就为宁津国瑞、宁津瑞鸿、湖北中徽提供前述担保事项，与债权人交银金租签署了保

证合同，提供相应金额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
期届满后三年。

保证的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
下租赁本金、租息、租赁物名义货价、迟延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包括但
不限于法律规定的债务人未按法律文书指定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生产的债务利息及迟延
履行金等)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保全保险费)、执行
费、律师费(以债权人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包括债权人已付和应付的全部费
用)、代理费、咨询费、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认证费、收回和处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
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同时，根据债权人的要求，湖北中徽由项目公司电费收费权为其融资提供质押担保；宁津
国瑞、宁津瑞鸿由项目公司电费收费权、借款主体股东相应出资的股权为其融资提供质押担
保。

（二）公司与苏州金租签署的保证合同
公司就为广东兴长、鹤山鼎声、南阳泽诚、湖北季润提供前述担保事项，与债权人苏州金

租签署了保证合同，提供相应金额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至主合
同项下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债权人同意主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重
新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履行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支付的
租金（租赁本金加租息）、服务费、违约金、名义货价、迟延履行裁判文书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
务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已经
支付或将要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
过户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拍卖、评估及处置等费用），以及非因债权人原因导致主
合同未成立、未生效、无效（含部分无效）或被撤销、解除后，应由债务人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
或损害赔偿责任。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及租金变化的，还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
的款项。

同时，根据债权人的要求，将借款主体股东相应出资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并由其项目电
费收费权提供质押担保，项目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担保。

（三）公司与北银金租签署的保证合同
公司就为江陵伊凡、盐城泽恺、广德泽广、常山欢瑞、湖北凯聚提供前述担保事项，与债权

人北银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提供相应金额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务的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合同项下债务约定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债务人最后
一期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依主合同之约定债权人宣布主合同加速到期的，则保
证期间为债权人宣布的主合同债务人支付全部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如债权人宣布加速到期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宣布的主合同债务人最后一
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的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租前息、名义货价（留购
价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
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拍卖、评估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
租人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租赁利率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
的款项。

同时，根据债权人的要求，由项目公司电费收费权为其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四）公司与交行宁夏区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公司就为重庆昱瑾、达州辰润提供前述担保事项，与债权人交行宁夏区分行签署了保证

合同，提供相应金额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
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
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
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
年止。

担保范围包括：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
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
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事项是为了降低被担保人的项目融资成本或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不存在资源转移或者利益输送的情况。相关下属公司具备偿债能力，公
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并能够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对象为公司下属公司，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且其经营稳定，担保风险可

控。贷款用于其新能源项目建设（包括置换同用途债务性资金），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
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年 9月末，公司担保总额为 1,265,551.61万元，占公司 2024年 9月末净资产的

187.82%%，均系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合营企业提供的担保。本次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三届三十次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5-002
债券代码：113039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一级全资子公司全部股权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二届二十二次董事会、二届二十二次监事会

及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一级全资子公司新疆嘉泽发电有限公司
全部股权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宁夏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一级全资子公司全部股权并签署相关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54）。

公司于2021年11月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转让一级全资子公司全部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20）。

公司于2024年11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一级全资子公司全部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88）。

2024年12月3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人民法院出具了（2024）新2122民初2749号
民事调解书。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如下：

“……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被告中电投新疆能源化工集团哈密有限公司确认欠原告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款2,443.08万元。此款，被告中电投新疆能源化工集团哈密有限公司同意于2025年2月
20日前向原告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付清。

二、如被告中电投新疆能源化工集团哈密有限公司未按上述期限支付，被告中电投新疆
能源化工集团哈密有限公司自愿承担自2022年3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期间的逾期付
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以实际欠付金额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三的利率计算。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9,402.27元，由原告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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